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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DB-M07项目

技术保密协议书
编号：J-C33DB-M07-106
项目代号/车型：C33DB-M07
                                                 签订地点：北京
本着积极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与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就C33DB-M07项目进行协商/提供服务或产品（以下称“业务”），从 2019年02月15日起，甲已向乙方披露业务及其相关信息。为促使信息接受方对披露方具有保密价值的信息予以保密，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国家、地方有关规定，就企业技术秘密保护达成如下协议：

本合同由商务条款、通用条款及相关附件共同组成（包含但不限于就合同文件所做的修订或者补充）；通用条款不明确的、通用条款需要商务条款具体详细约定的或者通用条款需要引用商务条款的，详见相关商务条款约定。
商务条款

1、保密范围：外观造型、结构数据（包含3D数据及2D图纸）、产品性能、技术要求及标准、专利等。

2、保密期限：保密期限为自接受方接触保密信息开始至业务结束之日起5年。

3、赔偿

3.1双方协商一致，当接受方（包括其“关联公司”、咨询顾问、董事、雇员、代理人和代表）违反或怠于履行本协议下的任何规定、保证及陈述的，以第3.1.1种方式赔偿：

3.1.1接受方应当向披露方及其委托人、关联公司（以其子公司或控股公司为限）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0万元。

3.1.2接受方应当向披露方及其委托人、关联公司（以其子公司或控股公司为限）按相应业务合同约定的最终总额的_%支付违约金。

3.2如违约金不足以支付由于该等违反或怠于履行而造成的披露方损失的，接收方还应承担赔偿金。

甲方：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盖章）

代表人：                                  代表人：

日    期:                                  日    期: 2019年5月6日
地    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开发区东环中路5号 地    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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